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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 在日照开往济南的

K8286 列车上， 有列车售货员把

一种名叫 “百草霜” 的粤妆批号

产品， 当做药品售卖， 称能治多

种病。 对此铁路济南客运段官方

微博 1 月 10 日作出回应， 称已

按照有关规定 ， 取消该销售项

目， 对责任人解除劳动合同， 对

负责该项目的经理免职。 （1 月

10 日 《新京报网》）

化妆品与药品有着严格区

别， 对药品的管理要比化妆品严

格得多， 化妆品不能当成和替代

药品使用， 这是基本常识。 从法

律角度说， 列车售货员在火车上

把化妆品当成药品卖， 是典型的

虚假宣传行为， 违反了法律法规

的相关规定 ， 是对消费者的欺

诈， 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 第

十四条规定， 化妆品的广告宣传

不得有 “宣传医疗作用的 ” 内

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

十条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

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 性

能、 用途、 有效期限等信息， 应

当真实、 全面， 不得作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宣传。” 列车售货员

把化妆品当药品卖属于违法行

为， 决定了处理列车售货员把化

妆品当药品卖案件， 不能只是内

部处分了之， 还必须追究法律责

任， 没收违法所得， 并且可以处

违法所得 2 到 3 倍的罚款。

实际上列车售货员在火车上

把化妆品当成药品卖， 只是火车

上卖货乱象的冰山一角。 虽然列

车乘务员、 售货员卖货不是像相声

演员说相声 ， 就是像直播主播喊

麦、 带货直播， 把小商品吹得天花

乱坠， 网络上流传很多有关火车售

货员卖货的顺口溜和短视频， 但这

些小商品大多是 “三无产品”， 违

返了 《产品质量法》 《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等法律。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火车上

卖货不能偏离法治轨道， 不能没人

管。 首先，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创新

手段， 加强对火车上卖货行为的监

管， 应当利用列车始发站、 终点站

或重要站点较长停靠时间登车抽

检。 其次， 畅通消费者投诉维权渠

道， 引导和呼吁乘客监督火车上卖

货行为， 积极投诉和举报火车上违

法违规卖货行为。 再者， 由于火车

上违法违规卖货行为被查处概率

低 ， 应当进一步提高火车上卖货

违法违规成本 ， 不能只是罚酒三

杯的内部处分和罚款 ， 要彻底斩

断列车乘务员在火车上违法卖货

的财路。

最近， 围绕裁员的话题备受

关注， 一些公司还因为对待裁员

的态度奇葩而出圈。 前不久， 因

为要求员工一天之内做出 100 张

图， 深圳一家旅游公司创始人王

小琴的 “霸道总裁语录” 在社交

媒体被疯狂转发。 随后， 涉事公

司的员工回应媒体称， 被要求加

班做 100 张图的设计师已经自行

离职。除了这位设计师的遭遇外，

不少企业都曾因裁员方式 “奇

葩 ” 被质疑变相裁员而引起热

议。 （1 月 11 日中国新闻网）

用人单位故意以要求员工完

成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任务、 设定

苛刻离谱条件、调岗、降薪等方式

逼迫员工被动辞职，被称为“花式

裁员”。 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

法》，无论是用人单位针对个别员

工解除劳动关系， 还是针对较多

数量的员工集体裁员， 均需有法

定理由，走法定程序，并给与员工

经济补偿金， 一些企业之所以热

衷于“花式裁员”，主要目的是想

“删繁就简”，快刀斩乱麻，省下经

济补偿金———员工主动辞职没有

补偿金。

一些企业 “花式裁员” 的小

算盘打得啪啪响， 貌似钻了法律

的空子， 实则涉嫌 “花式侵权”，

也即涉嫌违法。

比如， 企业要求员工完成不

可能完成的工作就涉嫌违反有关

劳动定额管理和工作时间的规

定。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规

定： 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

定额标准， 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

迫劳动者加班。 用人单位安排加

班的，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

动者支付加班费。 第四条规定： 用

人单位在制定、 修改或者决定有关

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定额管理

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

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 应当经职工

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 提出

方案和意见， 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

平等协商确定。 《劳动法》第四十三

条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违反本法规

定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 企业未

征求员工意见， 不与员工或工会平

等协商， 单方抛出不可能完成的劳

动任务，直接或变相逼迫员工加班，

无穷压榨员工的劳动时间， 已经触

碰了法律底线， 侵犯了员工权益。

对于以 “竞争上岗” “末位淘

汰” 等方式 “花式裁员” 的性质，

最高法 《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

审判工作会议 （民事部分） 纪要》

第 29 条给出了明确界定， 用人单

位在劳动合同期限内通过 “末位淘

汰” 或 “竞争上岗” 等形式单方解

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可以用人单位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 请求用人

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支付赔

偿金。 据此， 无论是对数学、 逻辑

等奇葩考试成绩不合格的员工进行

裁汰， 还是设定其他苛刻条件对完

成情况不好的员工进行辞职倒逼，

都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所以 ， 劳动者遭遇 “花式裁

员” 之后不能堵着气一辞了之， 而

是应该留心收集有关侵权证据， 通

过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或者提请劳

动仲裁、 提起诉讼等途径积极维护

自身权益 。 在此也奉劝各用人单

位： “花式裁员” 很不厚道， 既伤

和气， 又很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

招来更大的裁员代价。

1 月 10 日是 110 宣传日 ，

云南警方推出小视频， 希望大家

珍惜 110， 把有限资源留给真正

需要的人； 善用 110， 别给生命

线添堵！ （1 月 10 日云南网）

有问题找警察， 紧急情况拨

打 110， 是妇孺皆知的常识 ，

110 作为一种特殊的有限公共资

源， 只有在出现刑事案件、 自然

灾害、 治安事件 “急难危重险”

情形下才能拨打 。 但是 ， 据报

道 ， 2019 全年 ， 云南公安 110

接 警 8523662 起 ， 无 效 警 情

5432151 起 ， 占总数的近 64% 。

云南一地无效警情超过接警总量

的六成， 全国推而广之， 该是多

么令人心惊的数据？

我国推出 110 报警制度已

30 余年， 长期以来公安干警为

了处置危急警情、 维护社会安宁

立下汗马功劳， 同时， 大量无效

报警也让 110 不堪重负。 寂寞无

聊、 感情纠纷、 寻求刺激、 无知

无畏……许多人毫无原则地拨打

“110”， 这其中有多种原因， 一

是不少人把现实中所有问题都推

给政府解决， 首选对象就是大家

熟悉的 “110”； 二是一些人法律

意识淡薄 ， 没有意识到随意拨

打 、 骚扰 “110” 是违法行为 ；

三是现行法律法规对此类行为

处罚力度偏弱 。 无效报警浪费

了本就紧张的基层警力 ， 占用

了宝贵的报警话务和处警警力

资源 ， 使真正处于危险境地的

群众得不到及时救助 ， 影响社

会和谐稳定。

按照 《治安管理处罚法》 有

关规定， 凡无事拨打 110 电话恶意

骚扰、 谎报警情的行为都属于违法

行为， 情节较轻的可处警告、 5 日

以下拘留和 500 元以下罚款； 情节

较重的可处 15 日以下拘留， 并处

500 元以上罚款； 凡恶意拨打 110

编造爆炸威胁、 生化威胁等信息，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触犯 《刑法》

的， 将会受到严惩。

无效警情带来的后果非常严

重。 若无效的 “奇葩” 报警得不到

应有的惩戒， 会片面刺激一些人无

聊之时搞恶作剧 ， 危害深远 。 因

此， 疏浚 110 无效报警的 “梗阻”，

保证 110 高效、 畅通， 势在必行。

首先是要加强普法宣传， 公安

机关要通过各种方式， 向广大民众

普及 110 常识， 使公众知晓乱拨报

警电话的危害， 让关于 110 的法律

规定深入人心 ； 其次是要完善立

法， 细化报假警、 骚扰电话相关的

规范条例， 形成一套相对独立的法

律体系， 警示教育辅以惩戒， 依照

法规及时、 严厉惩处无效报警， 加

大违法成本， 勿让一些无聊者、 恶

意报假警者心生侥幸， 继续 “以恶

小而为之 ”， 有效防治无效报警 。

同时， 与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对

接机制 ， 打造职责明晰 、 分工负

责、 共建共治的社会协同治理新模

式， 确保广大市民群众的各类非警

务诉求同样得到高效解决。

110 是联通民众与公安部门的

生命线， 关乎每一个人。 减少无效

报警 ， 珍惜报警资源 ， 将其用在

最恰当 、 最关键时刻 ， 既是在维

护公共利益 ， 爱护报警资源 ， 也

是现代公民法律意识 、 文明素质

的真切体现 ， 而最终受益的是我

们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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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无效报警，维护“生命线”畅通

“花式裁员”涉嫌“花式侵权”

火车上卖货不能偏离法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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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一个平均年龄 79 岁的恶势力犯

罪集团案近日一审宣判， 19 名成员
全部被判， 首犯刘某发被判有期徒刑

16 年 。 19 人中 ， 年龄最大的 92

岁 ， 年龄最小的 68 岁 。 他们组成

“刘家老年协会” 并以此为幌子， 在

江西鹰潭余江刘垦地区充当 “地下出
警队 ” “地下调解队 ” “地下医闹

队” 等， 称霸当地 19 年之久。 （1

月 8 日搜狐网）

百家讲：

按常理， 七八十岁， 甚至年过九

旬的老人， 本该颐养天年， 安度晚年

时光。 可是从这起案件来看， 该恶势

力犯罪集团打着 “刘家老年协会” 的

幌子实施寻衅滋事、 敲诈勒索、 聚众

斗殴、 聚众冲击国家机关、 非法拘禁

等违法犯罪活动。 而且是长期横行乡

里 ， 并发展接班人 。 据办案民警介

绍 ， 在当地 ， 派出所调解结束的案

件， 必须 “老年协会” 再次调解才算

结案； 居民建房、 单位搬迁， 政府批

准了还必须向 “老年协会” 交纳一定

的祖业费才能动工等。 显而易见， 这

些人已经发展成为影响当地经济社会

事业发展和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的黑恶

势力。 而且是情节恶劣， 性质严重，

不依法严厉打击不足以平民愤， 肃法

纪。

这一案件的成功查处， 还为打黑

除恶和司法部门查处特殊案例提供了

范本。 不因犯罪团伙成员年龄较大而

法外施恩， 网开一面。 既然是犯罪，

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从而显示法律

和打黑除恶无特例。 同时， 也给所有

打着家族势力和倚老卖老的幌子， 实

施为非作歹、 违法犯罪的人一个强力

震慑和警示。 法律至高无上， 年龄再

大也不能置身法律之上。 唯有遵纪守

法， 方能确保自身和他人平安。

———陆敬平

“痰”：

近年来， 全国多地出现“柴油

鱼”。 一些不良流动鱼贩在鱼箱里添

加柴油， 让快死的鱼变得“新鲜活

跃”， 从而坑害消费者。 1 月 8 日，

家住浙江温州瓯海潘桥的詹先生向媒

体反映， 称他近期两次吃到“柴油

鱼”。 当执法人员赶到现场调查时，

涉事鱼贩韦某已带着所有鱼“消失”。

（1月 10日 《温州晚报》）

百家讲：

说白了， “柴油鱼” 就是一种有

害鱼 ， 这是非常恶劣的食品安全问

题 。 仅仅是为了让快死的鱼看起来

“鲜活”， 这些商贩就敢给鱼喝柴油，

简直是丧心病狂， 典型的唯利是图，

坑人没商量。

确实， 商者逐利， 不要指望每一

个商家都能重诚守信、 有情有义还童

叟无欺。 良知， 在某些商家身上， 真

是稀缺元素，对于他们来说，追求利润

最大化永远都是第一选项， 只要害不

死人就敢往外卖。说到底，还是监管薄

弱、制约乏力，违法成本更是不够，才

让他们肆无忌惮，想着法子坑消费者，

一次又一次刷新人们的心理底线。

归根结底还是要加强监管、 强力

处罚， 让无良商贩不敢随便坑人。 食

品安全事关民生、 牵动民心， 一线监

管部门要加大市场巡查和商品抽检力

度， 不能 “监而不管”， 坐在办公室

里等线索。 ———徐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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